校字〔2015〕85号
四川师范大学
研究生对外交流管理办法（暂行）
   为促进我校与国（境）外高校、科研机构的学术交流与科研合作，打造我校国际化人才培养及交流平台，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规范我校研究生对外交流管理，根据教育部《国家公派出国留学研究生管理规定》和我校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适用范围

（一）本办法适用于国家公派出国联合培养研究生（以下简称“公派交流生”）、校际交流出国联合培养研究生（以下简称“校际交流生”）和校际短期培训或交流的研究生（以下简称“短期交流生”），不包括赴外支教学生。

（二）公派交流生指受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或者各级人民政府资助到国（境）外进行联合培养、合作科研且毕业时申请我校学位的研究生。

（三）校际交流生指通过下列渠道到国（境）外进行联合培养、合作研究的研究生：

1、我校与国（境）外大学或研究机构已经签署研究生交流协议，并由学校按照规定程序选拔派遣的；

2、经学校同意，我校院（系、所）与国（境）外大学或研究机构的院（系、所）间已经签署研究生交流协议，并按照规定程序选拔派遣的；

（四）短期交流生指经学校或我校院（系、所）按规定程序组织选拔的、参与短期国际培训、国际会议或交流研究生。
（五）赴外支教生指由学校统一组织赴外完成支教任务的研究生。该类研究生的管理参照《四川师范大学关于赴外支教研究生管理的暂行规定》（附件1）执行。
第二条 校际交流项目的管理

四川师范大学是有权对外签订国际交流协议的唯一主体。我校院（系、所）希望与国（境）外大学或研究机构的院（系、所）间建立研究生交流关系的，应当按规定程序，向校外事处提交申请，经外事处审查同意后，报请校长授权签署，并在外事处和研究生院备案。
第三条 申请程序

（一）凡我校研究生申请对外交流的，出境前应当在外事处签署“四川师范大学学生参加国际交流项目免责声明”和“四川师范大学国际交流项目确认书”，并在研究生院首页下载填写“学籍异动表（赴外交流）”，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同时向研究生院提供我校外事部门的相关证明。培养类型为定向、委培和在职研究生的学生，还应当提供所在单位同意本人出国留学的证明。

（二）交流结束后，应当持原“学籍异动表（赴外交流）”到研究生院报到备案。交流期间申请休学的，应当及时申请复学。

第四条 学籍管理

（一）公派交流生的学籍管理，严格按照《国家公派出国留学研究生管理规定（试行）》等教育部、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等有关文件执行。

（二）校际交流和短期交流的研究生，根据具体交流时间和双方签订的交流协议规定决定是否休学。申请休学期间不能与我校关于研究生最长学习年限（5年，从录取通知书规定的应报到时间起算）的规定相冲突。
第五条 知识产权归属

（一）公派交流生在国（境）外期间发表论文时，应按国家相关文件规定，明确注明双重身份，即四川师范大学在读研究生、国（境）外某大学或研究机构访问研究生，并标注感谢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资助等字样。

（二）其他类型的对外交流研究生在国（境）外期间的成果知识产权归属，按双方签署的协议规定执行。协议未规定或规定不明确的，应当按本条第一款要求，注明双重身份。

第六条 安全责任

对外交流研究生在出国期间安全责任和法律责任自负，因此导致的相关费用亦由学生及学生家庭自行负担。包括但不限于因疾病、医疗所产生的费用、由第三方或自己造成的各种意外伤亡事故责任和费用以及学生自我行为造成的全部民事和刑事责任。

第七条 课程认定和学分转换

对外交流研究生在国（境）外大学或研究机构修习的课程，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可以认定为我校研究生课程并授予相应学分。

（一）课程认定条件

1、申请认定的课程应当业已由研究生本人在对口大学或研究机构取得相应学分，且该大学或研究机构已与我校签订了校际、院（系）际合作交流协议。

2、申请认定的课程，应基本符合我校相关专业教学计划对研究生培养的要求，并与我校对应课程的相似度达到  70%以上。

3、研究类项目可视具体情况记为相应的“学术规范与交流”学分。

4、文化交流、实习等项目，可视具体情况记为“社会实践”学分。

（二）课程认定程序

1、交流学生学习期满返校后，由本人提出课程认定和学分转换的申请及相关材料，交研究生院培养科审查。

2、申请人应当提供由对口大学（研究机构）有权人盖章或签字确认的纸质成绩单原件及复印件、修读课程的大纲及简介等材料。且以上材料应当由导师及硕士点负责人签字和所在学院盖章确认。

3、申请认定的课程是否达到本办法规定条件，应当由院分学位委员会审核并出具书面证明。

4、课程认定和学分转换的申请应于交流结束后四周内完成。

（三）成绩登记和学分授予

1、学生在对口学校修读课程，经我校认定并能直接转换成我校课程者，其学分/学时数应该按照我校的课程学分/学时数录入至四川师范大学研究生管理系统。

2、如学生在对口学校修读课程以百分制成绩登记，该课程转换后的成绩按对口学校给出的百分制成绩登录。

如学生在对口学校修读课程成绩以（A、B、C……）等级的形式登记，则按A=95，B=85，C=75，D=65的标准进行转换。

3、学分认定参照我校学分与学时对应关系，即1学分对应18学时，且每门课程最多不超过4学分。
第八条 毕业与学位授予

（一）对外交流研究生修满我校培养方案规定学分，完成毕业考核，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后，可按规定获得我校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二）最后一年在境外学习的对外交流研究生，须与学院协商按规定时间开题，在境外完成学位论文并按学校要求提交。并在毕业当年答辩前回校参加现场答辩，办理相关事宜。不能按期返回参见答辩的，答辩期按规定顺延，将不能在当年取得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三）研究生学习最后一年在我校完成者，其毕业答辩离校等手续与学校普通类别学生一致。

第九条 对外交流信息统计

 （一）各研究生培养单位与国（境）外大学或研究机构签署研究生交流协议时，应当报研究生院和四川师范大学外事处审核备案。

（二）研究生培养单位应当及时统计各类研究生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信息，填写《四川师范大学研究生国际交流登记统计表》，并于每年9月秋季学期开学2周内报研究生院培养科备案。
第十条 其他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由研究生院和外事处负责解释。
附件：1.《四川师范大学关于赴外支教研究生管理的暂行规定》
(附件可在学校办公自动化上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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